开阳县2021年“三公”经费

执行情况及分析

根据《预算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（2014）45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经开阳县财政局汇总，2021年开阳县各预算单位，包括县级行政单位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）、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使用财政拨款（含当年财政拨款预算和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）安排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合计1164万元，比上年1188万元减少24万元，降低2.02%；其中：因公出国出（境）费为0，与上年持平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合计1054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；公务接待费支出109万元，比上年133万元减少24万元，降低18.04%。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，2021年，我县认真贯彻执行中央“八项”规定和贵州省委“十项”规定，不折不扣的执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、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厉行勤俭节约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开支，控制情况较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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